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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教育部 書函
地址：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

傳　真：02-2397-6946

聯絡人：徐貽麗

電　話：02-7736-6362

受文者：國立高雄師範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6月30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人(一)字第109009192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原函 (0091923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以，有關公教人員得否就同一子女

分別申領「子女教育補助」及「原住民族委員會獎助大專

校院原住民學生實施要點」之助學金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9年6月23日總處給字第

1090035729號函辦理，並檢附原函影本1份。

正本：本部各單位、部屬機關(構)與學校及其附設機構
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